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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（二）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4 年 2 月 6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4 年 1 月 19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有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①2024 年 4 月 17 日本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发布《关于涉及重大诉讼、银行账户冻结及财产保全

的公告（补发）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6）； 

②2024 年 7 月 6 日、2024 年 7 月 8 日本案相关人员傅开武、朱丽玲及本公

司分别收到全国法院统一送达平台送达的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7 月

5 日作出的《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2024）甘 0105 民初 184

号电子判决书，本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发布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（补发）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6），公告了此次一审判决情况及案件相关人员傅开武、朱

丽玲及本公司因不服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提交上诉的情况。 

③2024 年 9 月 26 日，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在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判

决证据进行阅卷审查时，提出对 2024 年 7 月 19 日提交的《民事上诉状》进行补

充，并于当日制作《补充上诉状》，本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向兰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提交了《补充上诉状》，并于 2024 年 10月 10 日发布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2），公告了此次补充上诉情况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44 

④2024 年 11 月 19 日，傅开武、朱丽玲及本公司收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制作的传票，传唤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，案号为（2024）

甘 01 民终 6790 号（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件案号），传唤事由为询问，应到时间

为 2024 年 12 月 5 日 9 时 30 分，应到处所为第十二民事审判庭。同时，上述案

件相关人员及本公司于同日收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制作

的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》案号：（2024）甘 01民终 6790号、《告知当事

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》，现予以公告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甘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何跃东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朱丽玲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 

3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朱丽玲 

主要负责人：朱丽玲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 

4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傅开武 

主要负责人：傅开武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16 年 10 月 10 日原告与傅开武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，2016 年 10 月 11 日原告

按合同约定向傅开武银行账户汇入借款本金 600 万元。借款到期后，傅开武未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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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还款，经多次催要后傅开武、朱丽玲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作出还款承诺，承

诺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还清全部借款，到期后仍未还款。2022 年 2 月原告向兰

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起诉，要求傅开武、朱丽玲履行还款责任，案号（2022）甘

0105 民初第 453 号。该案审理期间，原告与被告于庭外达成和解协议，原告撤

回起诉。之后傅开武、朱丽玲仅支付了和解协议约定的第一笔借款本金 300 万元，

并未支付和解协议约定的剩余款项。故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人民法院判

如所请。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1.诉讼请求： 

①判令被告傅开武、朱丽玲共同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 300 万元，以及各项费

用 20.3875 万元； 

②判令被告傅开武、朱丽玲共同向原告支付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2 年

10 月 31 日的逾期还款利息 434.1290 万元； 

③判令被告傅开武、朱丽玲共同向原告支付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

月 2 日的逾期还款利息 84.2301 万元（以 600 万元本金为基数、按年息 12%计算，

共计 427 天）； 

④判令被告傅开武、朱丽玲以 600 万元本金为基数、按年息 12%计算共同向

原告支付 2024 年 1 月 3 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； 

⑤判令被告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、各项费用、逾

期还款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。 

⑥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、保函的保费、原告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。（以上

总计 838.7466 万元）。 

2.诉讼理由：同上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。 

 

（四）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

1.反诉内容： 

①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款项 270 万元并按年利率 12%支付利息 60

万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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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本案反诉费由被反诉人承担。 

2.反诉理由： 

2016 年 8 月 28 日，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了标的为 7500 万元的《建设工

程施工合同》，但项目未开工且未经招投标程序，该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仅仅

是确定被反诉人具备投标人的资格，因此在 2017 年 9 月 28 日双方通过招投标并

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之前，反诉人没有任何向被反

诉人支付工程款的理由和依据，因此，反诉人 2016 年 12 月 2 日通过公司账户向

被反诉人支付的款项 240 万元，被反诉人应当返还。2023 年 4 月 28 日和 2023

年 7 月 29 日反诉人向被反诉人的付款 30 万元，但被反诉人在起诉反诉人借款合

同纠纷时不予认可，因此也应当予以返还。故现提出反诉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

处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诉讼裁判情况 

2024 年 7 月 5 日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作出《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

院民事判决书》（2024）甘 0105 民初 184 号，为一审判决。判决如下： 

1.被告傅开武、朱丽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（反诉被告）甘

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300 万元及本院（2022）甘 0105 民

初 453 号案件产生的各项费用 203875 元； 

2.被告傅开武、朱丽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（反诉被告）甘

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4 年 1 月 2 日的逾

期还款利息 4733426.99 元，并承担自 2024 年 1 月 3 日至借款还清之日的逾期还

款利息（以剩余借款本金 300 万元为基数、按月利率 1%计算）； 

3.被告（反诉原告）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

偿责任； 

4.被告傅开武、朱丽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（反诉被告）甘

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本案保全保函费用 4440 元； 

5.驳回原告（反诉被告）甘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；

6.驳回被告（反诉原告） 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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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70512 元，减半收取 35256 元，保全费 5000 元，共计 40256 元，

由原告（反诉被告）甘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2013 元，由被告傅开

武、朱丽玲负担 38243 元；反诉案件受理费 16600 元，由被告（反诉原告）兰州

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

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本判决书发生

法律效力后，义务方在履行期限内拒不履行判决书的，权利方应当在二年内向本

院申请执行，逾期申请的视为放弃执行。 

 

（二）二审情况 

2024 年 11 月 19 日，傅开武、朱丽玲及本公司收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

2024 年 11 月 18 日制作的传票，传唤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，案号为（2024）甘

01 民终 6790 号（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件案号），传唤事由为询问，应到时间为

2024 年 12 月 5 日 9 时 30 分，应到处所为第十二民事审判庭。同时，上述案件

相关人员及本公司于同日收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制作的

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》案号：（2024）甘 01 民终 6790 号、《告知当事人

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》。 

 

（三）执行情况 

本案尚处于上诉阶段，暂未执行。 

 

（四）其他进展 

依据案件相关人员及本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收到的兰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》案号：（2024）甘 01 民终 6790 号，本案将由

由张海军担任审判长，与审判员(或代理审判员、陪审员)张海军、康慧芳、杨清

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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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人员稳定，生产经营一切正常。因本案公司存在潜在担

保义务，若二审法院判定维持原判且公司担保义务有效，短期内则会增加公司债

务偿付义务。但若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，发还重审，则短期内暂时不

会增加公司债务偿付义务。若二审法院判定公司担保义务无效，则上述债务偿付

义务不存在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财务方面收付款一切正常，因本案公司存在潜在担保义

务，若二审法院判定维持原判且公司担保义务有效，短期内则会增加公司债务偿

付义务。但若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，发还重审，则短期内暂时不会增

加公司债务偿付义务。若二审法院判定公司担保义务无效，则上述债务偿付义务

不存在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本公司已聘请律师积极应对前述传票传唤事项以及上诉审理工作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》 

《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》 

《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》 

 

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11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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